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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澳門“新勒遷制度”概述 

第 19/2024 號法律《修改〈民事訴訟法典〉的勒遷之訴制度》已於 2025 年 3 月 1 日生

效，旨在透過設立更簡化的訴訟流程以提高勒遷程序的效率，妥善解決長期存在的租霸問

題。該法律對現行的勒遷制度作出了多項重大變更，包括但不限於： 

必要法律前提 

一般情況下，出租人可向法院提起新制度下之勒遷之訴的要件如下:  

• 承租人遲交任一期租金滿三個月；  

• 租金是通過存入獲准在澳門經營的信用機構的賬戶支付；以及 

• 出租人已將欠租情況以書面方式通知承租人。 

訴訟請求與反訴  

• 除了使不動產租賃合同終止及實現因不動產租賃終止所導致之搬遷的請求外，出租人亦可

追討所欠繳的租金及相應賠償。然而，超出法定賠償範圍的損害賠償請求將不再被允許。  

• 與此同時，承租人在勒遷之訴中不得提出反訴。但他們得在符合一定條件下，以維修費用

抵銷部分欠租（前提是維修費用不超過出租人請求的租金及索償金額）。另一方面，承租

人亦得通過單獨的訴訟以維護自身權利。 

勒遷之訴的其他重要變更 

• 傳喚制度 – 可直接通過郵遞方式向承租人作出傳喚，無需事先獲得法官批示。若郵遞傳喚

未能成功，則隨即進行公示傳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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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聽證 – 如法官認為提交的證據已足夠充分，可無需進行審判聽證而直接審理案件。如

須進行審判聽證，每一方當事人最多可提供三名證人。聽證不因任何當事人缺席而押後。 

• 判決及上訴 – 如勒遷請求被裁定理由成立，承租人需於收到判決後十五日內遷出不動產。

若承租人拒絕搬離，出租人得申請強制執行判決。 

其他方面的考量 

• 資料查閱機制 –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相關規定，部分租霸的資料將被納入一個可供查閱

的資料庫。房屋局在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前提下，得允許房地產中介在從事中介業

務時查閱擬訂立合同的承租人的資料，以作核實用途。 

• 租約仲裁條款 – 根據《印花稅規章》，若不動產租賃合同中包含仲裁條款或協議，協定租

約期內產生的所有爭議均須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仲裁機構解決，則相關租賃的印花稅減半。 

儘管如此，《仲裁法》亦明確指出，仲裁條款不會影響勒遷之訴的適用，勒遷之訴必須透

過法院處理。 

 

如果閣下需要進一步了解相關細節，歡迎隨時通過電郵 info@cfblegal.com 與本所聯

繫。本所十分樂意為閣下提供專業的法律指導與協助。 

 

賈偉豪– 創始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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